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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述 

（一）工作背景 

为落实 2019 年 8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西藏自

治区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西藏自治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工作方案》

和《西藏自治区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制定技术方案》（藏自然资

〔2020〕63 号）的通知，“同步做好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实施配套

工作，各市在制定具体征地补偿方案时，要将青苗补偿费、地上附着物补

偿费和社会保障费用单独列支，不得纳入区片综合地价补偿标准，不得挤

占区片综合地价费用。各市要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同步制定青苗和地上附

着物补偿标准，由市行署（人民政府）公布，与征地区片综合地价标准配

套实施”以及《拉萨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标

准的通知》（拉政发〔2021〕7 号）、《拉萨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开展征收土

地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制定工作的通知》（拉自然资〔2020〕468 号）

等文件精神，林周县自然资源局委托我单位制定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

准，为征地过程中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提供依据，切实维护被征地单位

和个人的合法权益，服务于林周县征地工作，实现补偿项目的规范统一，

进一步完善征地补偿制度，提升征地管理工作服务水平，促进全县经济和

社会和谐发展。 

（二）工作程序 

本次拉萨市林周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编制工作根据《拉萨市

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制定技术方案（试行）》技术规范要求开展，

主要包括：1、资料收集与整理；2、确定补偿物（青苗和地上附着物）类

型；3、测算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4、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初步成果验证；5、审查和综合平衡；6、成果听证；7、成果汇总和上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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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8、公布实施；9、成果归档保存。具体技术路线详见下图： 

 
图 1  拉萨市林周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制定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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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料收集和整理 

对林周县内的具有普遍性的农作物种类、房屋类型和结构、构筑物和

附属设施类型、林木种类等进行详细摸底调查，并有针对性地对各类补偿

物进行资料收集整理。 

2、确定补偿类型 

组织人员实地调查，并结合近几年的征收案例资料（征收公告、实施

方案、补偿方案等），分别确定青苗、房屋、地上附着物及其他附属设施、

林木的补偿类型。 

3、测算补偿标准 

根据《拉萨市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制定技术方案（试行）》中

的要求，青苗补偿费采用农作物年产值修正法和补偿案例修正法进行测算；

房屋补偿费采用重置成本法和综合系数调整法进行测算；地上构筑物及其

他附属设施补偿费采用工料单价法和综合系数调整法（或市场询价法）进

行测算；林木补偿费采用市场询价法进行测算。 

其中：青苗补偿费采用的两种方法为必选；房屋补偿费采用房屋重置

成本法或房屋重置成本法和综合系数调整法，最后根据两种方法的简单算

术平均值或加权平均值确定测算结果；地上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费

采用工料单价法和综合系数调整法（或市场询价法），最后根据两种方法

的简单算术平均值或加权平均值确定测算结果。 

4、区（县）初步成果 

根据《拉萨市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制定技术方案（试行）》中

的要求，采用相应的方法进行测算，并结合过往和现行征收案例资料（征

收公告、实施方案、补偿方案等）、农民生活水平、经济收入水平、物价

水平等相关情况进行全面调查、分析，形成初步成果。 

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初步成果验证是指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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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标准测算成果进行两方面的验证，一是与现行补偿标准进行比较，二是

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比较。根据验证情况进行调整，保证青苗和地上

附着物补偿标准测算结果能够与现行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相衔接，

保证被征地农牧民原有生产生活水平不下降。并就初步成果征询林周县相

关部门和单位的意见。 

5、审查和综合平衡 

（1）林周县辖区内补偿标准平衡工作由林周县人民政府召集林周县自

然资源、发改、财政、统计、农业农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门，对

成果进行审查，论证成果是否符合本地实际情况。 

（2）对征询林周县相关部门和单位意见后的初步成果报送拉萨市自然

资源局。拉萨市自然资源局组织技术支持单位对林周县上报的初步成果进

行审核，重点审核工作程序、技术方法、异常数据、成果形式等，汇总形

成拉萨市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初步成果；根据相关技术要求，对各

县（区）初步成果进行市级平衡。再根据市级平衡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6、成果听证 

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林周县政府应按照规定要求对市级平衡

后的成果依法组织听证，广泛听取有关部门、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群

众及社会各方的意见和建议，根据听证情况，进一步修改完善青苗和地上

附着物补偿标准成果。主要包括结果报告、技术报告和附表。 

7、成果汇总和上报备案 

林周县自然资源局将修改完善后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成果进

行汇总整理，上报拉萨市自然资源局，拉萨市自然资源局建立全市青苗和

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表格系统，形成全市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结果

报告和表格成果，并上报自治区自然资源厅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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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公布实施 

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成果经拉萨市自然资源局批准后，由拉萨

市人民政府或拉萨市人民政府授权县（区）人民政府公布。公布内容包括

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表格、实施时间、新旧补偿标准衔接措施等。 

9、成果归档保存 

各级自然资源部门将最终成果整理归档。 

（三）工作组织 

为了保障拉萨市林周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工作的顺利进行，

林周县人民政府成立了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工作领导小组。县政府

分管领导任组长，自然资源、发展改革、财政、统计、农业农村等单位组

成的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项目组等。 

1、领导小组的职责 

（1）负责组织开展本次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制定工作； 

（2）督促各有关部门认真开展并完成此项工作； 

（3）负责制定后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论证、听证工作。 

2、办公室的职责 

林周县自然资源局作为该项目具体工作的实施单位，具体负责指导全

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的制定工作，负责具体工作管理协调。主要

包括： 

（1）审核工作方案、技术方案； 

（2）协调组织开展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外业调查、调研工作； 

（3）对成果进行审查； 

（4）负责将成果上报上级主管部门以及市人民政府审批和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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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组职责 

为了确保林周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工作的顺利进行，林周县

自然资源局确定了技术承担单位，并成立项目组，项目组的职责有： 

（1）编制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工作方案、技术方案并组织实施； 

（2）研究制定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工作的技术方法； 

（3）开展外业调查、调研工作； 

（4）编制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工作成果； 

（5）协助成果论证、完善修改、听证、上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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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基本情况说明 

（一）覆盖范围 

此次拉萨市林周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覆盖林周县全域范围。

覆盖范围包括甘丹曲果镇、春堆乡、松盘乡、强嘎镇、卡孜乡、边交林镇、

江热夏乡、阿朗乡、唐古镇、旁多乡共 10 个乡镇，总面积 446641.92 公顷。 

表 1  林周县行政区划情况表 

行政名称 辖区 

甘旦曲果镇 甘旦曲果村、江角村、久荣村、觉布村、朗当村、朱加村 

边交林镇 当杰村、卡优村、色康村 

江热夏乡 加荣村、江热夏村、卡日村、拉顶村、联巴村 

卡孜乡 白朗村、懂村、卡孜村、克布村、田嘎村、托门村 

强嘎镇 典冲村、连布村、强嘎村、切玛村、曲嘎强村 

春堆乡 春堆村、卡东村、洛巴堆村 

松盘乡 白定村、岗巴村、拉木村、松盘村 

旁多乡 帮多村、达龙村、加格村、宁波村、旁多村、日布村 

唐古镇 藏雄村、江多村、恰扎村、唐古村 

阿朗乡 阿布村、布岗村、嘎列村、拉康村 

（二）有关名词解释和内涵 

1、青苗补偿费 

青苗补偿费是指农作物正处于生长阶段而未能收获，因国家征收农民

集体土地需要及时让出土地而致使农作物不能收获，给予土地承包者或者

土地使用者补偿的费用。 

2、房屋补偿费 

房屋补偿费是指国家征收集体土地时向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或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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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支付的补偿费用。房屋指供人居住、工作、学习、生产、经营、娱乐、

储藏物品以及进行其他社会活动的工程建筑。例如，工业建筑、民用建筑、

农业建筑和园林建筑等。本次制定采用“房屋主要承重结构的材料”对房

屋进行分类，具体结构如下： 

（1）钢混（框架）结构 

是指主要承重构件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制作，外围护墙和分隔内墙用

轻质块材、板材的建筑，其承重结构主要有：全框架结构、内框架结构、

底层框架结构、全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核心筒结构、筒中筒结

构等。 

（2）砖混（混合）结构 

是指用砖墙（或柱）、钢筋混凝土楼板和屋顶承重构件作为主要承重

结构的建筑。 

（3）砖木结构 

是指建筑物中竖向承重结构的墙、柱等采用砖或砌块砌筑，楼板、屋

架等用木结构，一般砖木结构是 1—3 层；通常用于农村的屋舍、庙宇、生

产、仓储、饲养等，结构简易，有固定屋盖，包含基础、主体结构、内外

装饰、水电安装，围护完整，空间较大。 

（4）土木结构 

是指主要由土坯墙或由土坯墙和木材混合承受荷载的结构，外围护墙

分为土或石垒砌，木屋顶。木材通过各种金属连接件或榫卯手段进行连接

和固定。这种结构因为是由天然材料所组成，受着材料本身条件的限制，

因而木结构多用在低层、规模较小的建筑中，也用于仿古建筑中。 

（5）石木结构 

是指主要由石材或由石材和木材承受荷载的结构，外围护墙为石垒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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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屋顶。木材通过各种金属连接件或榫卯手段进行连接和固定的建筑物。 

（6）钢结构 

是指主要承重构件全部采用钢材制作，外围护墙和分隔内墙用轻质块

材、板材的建筑。 

3、地上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费 

地上构筑物及其他附属设施是指没有形成独立功能，必须依附主建筑

才能形成完整功能的建构筑物或是为主建筑提供某一方面功能的建构筑物。

具体项目如下： 

（1）围墙：住宅、院落四周的砖砌、石垒围墙或竹、木、土筑篱笆，

分为砖围墙和石围墙等，其中标准高度设定为 2M。价格包含围墙基础、墙

面装饰。 

（2）牲畜棚：搭建在主屋侧边或后面的，为关养家畜而搭建的简易棚。 

（3）院（晒）坝：房前屋后的平地，用于人员活动或晾晒农产品，经

过夯实或硬化的室外地面。按建筑材料分为：“三合土”、“砖、石、水

泥砂浆”、“土坝”、“石板坝”等类型。 

（4）堡坎：用条状块石（石材）、水泥砼块等硬质块状材料在山坡、

斜坡等砌筑的防止泥石、土壤滑坡的保护体。按建筑材料分为：“石堡

坎”、“砼堡坎”、“砖堡坎”等类型。 

（5）粪池：为人类排泄粪便而挖或构建的土坑、水泥粪池等。按建筑

材料分为：“三合土、土粪池”、“砖混、石混粪池粪池”等类型。 

（6）水池：自行挖建，或者用石砌或砖砌或混凝土修建，具有防渗作

用的蓄水设施等。 

（7）水井：主要用于开采地下水的工程构筑物。它可以是竖向的、斜

向的和不同方向组合的，但一般以竖向为主，可用于取水、排水，也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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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注水。分为：“压水井”、“深水井”等类型。 

（8）沼气池：使粪污等有机物在一定温度、湿度及厌氧条件下，经厌

氧菌发酵分解产生沼气（甲烷）的密闭构筑物。 

（9）排灌沟渠：为灌溉或排水而挖的水道的统称。分为简易挖土排水

沟，或砖或石砌沟渠等。 

（10）大棚：指用竹木杆、轻型钢管或管材等材料做骨架，做成立柱、

拉杆，拱杆及压杆，覆盖塑料薄膜或玻璃而成为拱圆形的棚。常见的骨架

材质一般有竹、钢等。 

（11）棚房：一种以轻型钢、槽钢为骨架，以玻璃或夹芯板为墙板材

料，玻璃屋顶，以标准模数系列进行空间组合，构件采用螺栓连接或焊接

的阳光房；一般是临时建筑。 

（12）水泥地坪：在室外的地面用混凝土坝土质底面加固为水泥底面，

或用地砖或者其他材料把底面进行硬化。 

（13）院落大门：院落的主要出入口设置的大门，通常与围墙相连，

分为铁大门、铁艺门、木大门等。 

（14）地窖：为贮藏薯类、蔬菜或堆放杂物等的地洞或地下室。 

（15）铁丝网：用铁丝固定在桩上而构成的障碍物。用以阻止人、动

物前进和保护农田、仓库及建筑工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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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林木补偿费 

林木分为经济林木和木本林木、园林绿化树种、灌木林。 

经济林木是指可结经济果的树木；木本植物是指根和茎因增粗生长形

成大量的木质部，而细胞壁也多数木质化的坚固的植物；园林绿化树种是

指适合风景名胜区、休疗养胜地和城乡各类园林绿地应用的木本植物；灌

木林是矮小丛生的木本植物。 

（1）经济林木 

是指可结经济果的树木，如苹果树、梨树、桃树、葡萄等，按生长周

期划分：培育期、初果期、盛果期和衰果期。其中： 

苹果培育期为 1-5 年；初果期为 6-8 年；盛果期为 9-25 年；衰果期为 26

年以上； 

梨树培育期为 1-5 年；初果期为 6-8 年；盛果期为 9-25 年；衰果期为 26

年以上； 

桃树培育期为 1-3 年；初果期为 4-8 年；盛果期为 9-20 年；衰果期为 21

年以上； 

葡萄培育期为 1-2 年；初果期为 3-5 年；盛果期为 6-11 年；衰果期为 12

年以上。 

（2）木本林木 

是指根和茎因增粗生长形成大量的木质部，而细胞壁也多数木质化的

坚固的植物。是草本植物的对应词。地上部分为多年生，植物体木质部发

达，茎坚硬，多年生。 

主要包括杨树、柳树、榆树等，其中按胸径共划分七类，分别为：胸

径 2cm 以下；胸径 2cm-5cm；胸径 5cm-9cm；胸径 10cm-19cm；胸径

20cm-29cm；胸径 30cm-49cm；胸径 50cm-6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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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园林绿化树种 

园林绿化树种是指适合风景名胜区、休疗养胜地和城乡各类园林绿地

应用的木本植物。 

（4）灌木林 

是矮小丛生的木本植物，如：沙棘、砂生槐、蔷薇等。 

（三）基准时点 

拉萨市林周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对应的基准时点为 2025 年

1 月 1 日。 

（四）测算时间 

拉萨市林周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测算时间为 2025 年 5 月 1

日至 2025 年 6 月 1 日。 

（五）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 

1、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表 

根据不同补偿内容测算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包括： 

（1）青苗补偿费标准表（附表 1）； 

（2）房屋重置价补偿标准表（附表 2）； 

（3）地上附着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标准表（附表 3）； 

（4）林木补偿标准表（附表 4）； 

（5）房屋建筑物结构评定标准表（附表 5）； 

（6）房屋经济耐用年限和残值率表（附表 6）； 

（7）房屋成新率评定对照表（附表 7）； 

（8）房屋成新率范围评定标准表（附表 8）。 

具体内容详见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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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应用说明 

（1）青苗补偿 

为统一林周县青苗补偿费标准，实现补偿项目的规范统一，青苗补偿

费按不同农作物产值标准给予青苗补偿标准。 

（2）房屋重置价 

1）重置价格计算公式 

重置成新价格=完全重置价格×成新率×（1±调节系数）。 

2）成新率采用耐用年限法和实际观察法综合评定 

耐用年限法是根据房屋的建成年份并结合房屋的经济耐用年限和残值

率进行评定，具体标准见（附表 6）；实际观察法是由估价人员亲临现场，

直接观察、估算建筑物在物质、功能及经济等方面的折旧因素所造成的折

旧总额（附表 7 和附表 8）。评定的房屋成新率不宜超过以下标准： 

1）1949 年前建造，成新率不得超过 50%； 

2）1966 年以前建造，成新率不得超过 65%； 

3）1979 年以前建造，成新率不得超过 75%； 

4）建造年限五年（不含五年）以上的，成新率不得超过 90%； 

5）具备合法手续进行翻建、扩建的房屋，新建部分建成年份按翻建、

扩建年份计算；其它部分建成年份按原房屋建成年份计算。 

（3）调节系数 

1）结构和设备状况调节系数 

房屋的结构、装修和设备状况与相应等级有较大差异时，重置价格可

适当增减，但增减幅度一般不宜超过重置价格标准的 10%。 

2）层高调节系数 

楼房各层层高按上下两层楼面或楼面与地面之间的垂直距离计算。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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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面按前后檐高的平均值计算。 

钢混结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石木结构、土木结构基准层高 3.00

米，在基准层高基础上每增减 0.1 米，重置价格相应增减 1%；钢结构基准

层高 3.00 米，在基准层高基础上每增减 0.3 米，重置价格相应增减 1%。 

（3）地上附着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标准 

对本补偿标准没有涵盖到的附着物，可参照相近附着物标准补偿。如

有争议可由征收和被征收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具有价格评估资质

的机构通过评估确定补偿标准。 

（4）林木补偿标准 

1）松、柏、杉、椿等用材树或其它名贵树木建议专项评估确定补偿价

格。 

2）表中补偿价格为零星林木补偿价格，补偿协议可对补偿后的被补偿

林木进行约定。如补偿协议约定被补偿林木可由受补偿人自行处理，则受

补偿人应按照补偿协议约定时间自行处理；超过协议约定时间未处理的视

为自动放弃，由土地征收部门处置。 

3）成片林木可参照零星林木的补偿价格，按每亩平均种植颗数计算补

偿价格（元/亩）。 

（六）使用说明 

1、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应用 

本标准适用集体土地被征收或征用时地上青苗和附着物的补偿；临时

占用土地地上青苗和附着物的补偿可参照本标准执行；国有土地上征收中

地上附属物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建立和完善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体系，有利于增加政府办事的

透明度，规范政府征收行为，也可以使农民更加了解征收补偿的标准，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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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做到心中有数，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保证社会经济持续、稳步、

健康的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青苗和地上附着物

补偿标准必须实施定期更新制度，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更新周期 3

年。 

2、结果公布内容的说明 

结果公布应包括如下内容： 

（1）补偿标准的适用范围 

补偿标准适用集体土地被征收或征用时地上青苗和附着物的补偿。 

（2）补偿物类型及标准 

包括征收土地青苗补偿费标准、房屋重置价补偿标准、地上附着物及

其他附属设施补偿标准、林木补偿标准。 

（3）补偿标准实施时间 

建议以政府发布公告日期开始实施，有效期 3 年。 

（4）新旧征收补偿标准衔接措施 

建议本标准公布实施前未完结项目按照原公布实施方案执行。 

（5）特殊说明 

1）土地征收公告之日起，抢种、抢栽的青苗和其他地上附着物，以及

抢建的房屋等建(构)筑物不予补偿； 

2）国家和省确定的铁路、公路、机场、航道港口、水利工程、能源工

程等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征收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等标准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3）临时占用土地地上青苗和附着物的补偿、国有土地上征收中地上附

属物补偿可参照本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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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本补偿标准没有涵盖到的附着物，可参照相近附着物标准补偿。

如有争议可由征收和被征收双方协商确定，协商不成的由具有价格评估资

质的机构通过评估确定补偿标准； 

5）政府认为需要特殊说明的事项。 

（七）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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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青苗补偿费标准表 

序号 青苗补偿类型 补偿标准（元/亩） 

1 青稞 2410 

2 小麦 2380 

3 油菜籽 1710 

4 蔬菜 1940 

5 豌豆 1670 

燕麦草 1610 

箭舍豌豆 1400 

青饲玉米 5960 
6 饲草 

苜蓿草 4100 

说明： 

1、青苗补偿费：指农作物正处于生长阶段而未能收获，因国家征收农民集体土地需要及时让出土地而致使农作物不能收获，给予土地承包者或者土地使

用者补偿的费用。 

2、根据补偿惯例，林周县青苗补偿费按区分农作物给予青苗补偿。 

3、根据拉萨市自然资源局青苗补偿费市级平衡需求，林周县青苗补偿费不区分农作物（青稞、小麦、油菜籽和蔬菜）的补偿标准为 2240 元/亩。 

4、特殊名贵中药材等建议专项评估确定补偿价格 

  



拉萨市林周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报告

18 

附表 2  房屋重置价补偿标准表 

序号 房屋补偿类型 补偿标准（元/平方米） 

1 钢混（框架）结构 2720  

2 砖混（混合）结构 2400  

3 砖木结构 2080  

4 石木结构 2000  

5 土木结构 1200  

6 钢结构 880  

说明： 
1、建筑物：指供人居住、工作、学习、生产、经营、娱乐、储藏物品以及进行其他社会活动的工程建筑。例如，工业建筑、民用建
筑、农业建筑和园林建筑等。本表采用“房屋主要承重结构的材料”对房屋进行分类。 
2、钢混（框架）结构：主要承重构件全部采用钢筋混凝土制作，外围护墙和分隔内墙用轻质块材、板材的建筑，其承重结构主要有：
全框架结构、内框架结构、底层框架结构、全剪力墙结构、框架剪力墙结构、核心筒结构、筒中筒结构等。 
3、砖混（混合）结构：用砖墙（或柱）、钢筋混凝土楼板和屋顶承重构件作为主要承重结构的建筑。 
4、砖木结构：建筑物中竖向承重结构的墙、柱等采用砖或砌块砌筑，楼板、屋架等用木结构，一般砖木结构是 1—3 层；通常用于农
村的屋舍、庙宇、生产、仓储、饲养等，结构简易，有固定屋盖，包含基础、主体结构、内外装饰、水电安装，围护完整，空间较大。 
5、土木结构：主要由土坯墙或由土坯墙和木材混合承受荷载的结构，外围护墙分为土或石垒砌，木屋顶。木材通过各种金属连接件
或榫卯手段进行连接和固定。这种结构因为是由天然材料所组成，受着材料本身条件的限制，因而木结构多用在低层、规模较小的建
筑中，也用于仿古建筑中。 
6、石木结构：主要由石材或由石材和木材承受荷载的结构，外围护墙为石垒砌，木屋顶。木材通过各种金属连接件或榫卯手段进行
连接和固定的建筑物。 



拉萨市林周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报告

19 

7、钢结构：主要承重构件全部采用钢材制作，外围护墙和分隔内墙用轻质块材、板材的建筑。 
8、其他：除钢混结构、砖混结构、砖木结构、石木、土木结构以外的其他房屋结构。 

附表 3  地上附着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标准表 

附着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类型 单位 补偿标准（元） 

土围墙 M 130 

石砌围墙 M 440 

砖砌围墙 M 550 

制式围栏 M2 55 

1 围墙 

简易围栏 M2 37 

有顶牲畜棚 M2 390 
2 牲畜棚 

无顶牲畜棚 M2 200 

三合土、土坝 M2 40 

石板坝 M2 75 3 院（晒）坝 

混凝土 M2 90 

4 堡坎 条石、石堡坎 M 1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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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类型 单位 补偿标准（元） 

砼堡坎 M 1250 

三合土、土粪池 M2 450 
5 粪池 

砖混、石混粪池 M2 1080 

石砌水池 M3 390 

砖砌水池 M3 460 6 水池 

混凝土 M3 530 

压水井 口 1600 
7 水井 

深水井 M 1250 

8 沼气池 产气池 M3 950 

混凝土 M3 370 

砖石衬砌 M3 350 9 排灌沟渠 

土水沟 M3 120 

简易大棚 M2 65 
10 

大棚 

(花棚、蔬菜大棚、蘑菇棚等) 普通大棚 M2 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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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类型 单位 补偿标准（元） 

温室大棚 M2 660 

阳光房 M2 1180 

活动板房 M2 480 11 棚房 

钢棚房 M2 370 

10cm 以内 M2 75 

20cm M2 120 12 水泥地坪 

30cm 及以上 M2 170 

铁大门 M2 380 

藏式铁大门 M2 510 

普通铁艺/铝艺双开门 M2 590 
13 院落大门 

简易木门 M2 220 

14 地窖 农用窖藏地窖 M2 75 

简易铁丝网 M2 22 
15 铁丝网 

制式铁丝网 M2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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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着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类型 单位 补偿标准（元） 

说明： 

1、附属建构筑物：没有形成独立功能，必须依附主建筑才能形成完整功能的建构筑物.或是为主建筑提供某一方面功能的建构筑物。 

2、围墙：住宅、院落四周的砖砌、石垒围墙或竹、木、土筑篱笆，分为砖围墙和石围墙等，其中标准高度设定为 2M。价格包含围墙基础、墙面装饰。 

3、牲畜棚：搭建在主屋侧边或后面的，为关养家畜而搭建的简易棚。 

4、院（晒）坝：房前屋后的平地，用于人员活动或晾晒农产品，经过夯实或硬化的室外地面。按建筑材料分为：“三合土”、“砖、石、水泥砂浆”、“土

坝”、“石板坝”等类型。 

5、堡坎：用条状块石（石材）、水泥砼块等硬质块状材料在山坡、斜坡等砌筑的防止泥石、土壤滑坡的保护体。按建筑材料分为：“石堡坎”、“砼堡

坎”、“砖堡坎”等类型。 

6、粪池：为人类排泄粪便而挖或构建的土坑、水泥粪池等。按建筑材料分为：“三合土、土粪池”、“水泥粪池”等类型。 

7、水池：自行挖建，或者用石砌或砖砌或混凝土修建，具有防渗作用的蓄水设施等。 

8、水井：主要用于开采地下水的工程构筑物。它可以是竖向的、斜向的和不同方向组合的，但一般以竖向为主，可用于取水、排水，也可用于注水。按

建筑材料分为：“压水井”、“深水井”等类型。 

9、沼气池：使粪污等有机物在一定温度、湿度及厌氧条件下，经厌氧菌发酵分解产生沼气（甲烷）的密闭构筑物。 

10、排灌沟渠：为灌溉或排水而挖的水道的统称。分为简易挖土排水沟，或砖或石砌或砼沟渠等。 

11、大棚：指用竹木杆、轻型钢管或管材等材料做骨架，做成立柱、拉杆，拱杆及压杆，覆盖塑料薄膜或玻璃而成为拱圆形的棚。常见的骨架材质一般有

竹、钢等。 

12、棚房：一种以轻型钢、槽钢为骨架，以玻璃或夹芯板为墙板材料，玻璃屋顶，以标准模数系列进行空间组合，构件采用螺栓连接或焊接的阳光房；一

般是临时建筑。 

13、水泥地坪：在室外的地面用混凝土坝土质底面加固为水泥底面，或用地砖或者其他材料把底面进行硬化。 

14、院落大门：院落的主要出入口设置的大门，通常与围墙相连，分为铁大门、铁艺门、木大门等。 

15、地窖：为贮藏薯类、蔬菜或堆放杂物等的地洞或地下室。 

16、铁丝网：用铁丝固定在桩上而构成的障碍物。用以阻止人、动物前进和保护农田、仓库及建筑工地等。 



拉萨市林周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报告

23 

附着物及其他附属设施补偿类型 单位 补偿标准（元） 

17、以上未列事项，建议按县平均水平补偿，以双方协商为主；如协商不成，可聘请专业评估公司评估确定。 

  



拉萨市林周县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标准测算结果报告

24 

附表 4  林木补偿标准表 

林木补偿类型 生长期 生长期/尺寸说明 单位 
2025 年补偿标准

（元） 

培育期 1-5年 株 150 

初果期 6-8年 株 470 

盛果期 9-25年 株 1550 
苹果、梨树 

衰果期 26年以上 株 880 

培育期 1-3年 株 140 

初果期 4-8年 株 340 

盛果期 9-20年 株 900 
桃树 

衰果期 21年以上 株 540 

培育期 1-2年 株 58 

初果期 3-5年 株 250 

盛果期 6-11年 株 580 

经济林木 

葡萄 

衰果期 12年以上 株 480 

胸径 2cm以下 株 20 

胸径 2-5cm 株 32 

胸径 5-9cm 株 53 

胸径 10-19cm 株 230 

胸径 20-29cm 株 580 

胸径 30-49cm 株 1200 

木本植物 杨树、柳树、榆树等 

胸径 50-69cm 株 1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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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木林 沙棘、沙生槐、蔷薇 -- 亩 1200 

胸径 2CM以下 株 18-58 

胸径 2-4CM 株 58-230 

胸径 5-7CM 株 230-465 

胸径 8-10CM 株 465-710 

胸径 11-12CM 株 710-985 

云杉 

胸径 13-15CM 株 1040-1260 

胸径 2-4CM 株 17-47 
丁香 

胸径 5-10CM 株 47-69 

胸径 2-4CM 株 11-36 
多季玫瑰 

胸径 5-10CM 株 36-47 

高度 150-200CM 株 115-171 
高山松 

高度 300-400CM以上 株 230 

万年青 苗圃 平方米 97 

胸径 2-5CM 株 23-47 

胸径 6-8CM 株 47-104 

胸径 9-10CM 株 170-230 
万年青球 

胸径 10CM以上 株 225-390 

连翘 苗圃 平方米 52 

月季 高度 50CM 株 6 

丛生红叶李 苗圃 平方米 137 

园林绿化树

种 

丛生丁香 苗圃 平方米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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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叶女贞、红叶小檗、贴梗海棠 苗圃 平方米 91-126 

高度 300CM 株 252 

高度 400CM 株 390 

高度 500CM 株 905 

高度 600CM 株 1700-1810 

雪松 

高度 600CM以上 株 7748-8848 

高度 100-120CM 株 50-60 
塔柏 

高度 120CM以上 株 160 

郁金香 高度 30CM 株 23 

侧柏苗 高度 80CM 株 6 

榆叶梅苗 苗圃 平方米 115-185 

高度 100CM以下 株 8-10 
刺玫 

高度 100CM以上 株 12-23 

胸径 2CM以下 株 91-170 

胸径 3-5CM 株 225-465 红叶李 

胸径 6-10CM 株 465-905 

1.其它名贵树木建议专项评估确定补偿价格。 

2.表中补偿价格为零星林木补偿价格，补偿协议可对补偿后的被补偿林木进行约定。如补偿协议约定被补偿林木可由受补偿人自行处理，则受补偿人

应按照补偿协议约定时间自行处理；超过协议约定时间未处理的视为自动放弃，由土地征收部门处置。 

3.成片林木可参照零星林木的补偿价格，按每亩平均种植颗数计算补偿价格（元/亩）。 

4.由单株根系衍生生长而出的幼苗，实际补偿时按一株计算，且按此类树种单株最高价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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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房屋建筑物结构评定标准表 

建筑工程 装饰工程 安装工程 结构 
类型 主体工程 地面 墙面（内、外） 天棚（屋面、室内） 门窗 设施设备 

钢混（框架）

结构 

钢混（框架）结构；层数≥2 层，层高

为 3.0 米；桩基础、独立基础；现浇梁、

板、柱、楼梯；加气混凝土砌块墙、砖

墙；保温隔热墙面。 

室内地面水泥

砂浆（厨房、卫

生间、阳台进行

防水处理）。 

外墙面贴普通瓷砖、

干挂石料或涂料。 

屋面设保温层、卷材

防水或刚性屋面，室

内水泥砂浆。 

铝合金或塑

钢窗（双

玻），进户门

为防盗门。 

上水、下水、

电、有线、

宽带、电话

到户。 

砖混结构 

砖混结构；层高为 3.0 米；浆砌块石基

础、砖条形基础、独立基础；部分钢筋

砼梁、柱承重、构造柱、部分钢筋砼圈

梁、预制空心板楼板或少量现浇板；标

准砖墙体承重。 

室内地面水泥

砂浆（厨房、卫

生间、阳台进行

防水处理）。 

外墙一般装饰抹灰

或普通瓷砖，室内水

泥砂浆。 

刚性屋面（室内水泥

砂浆）、瓦屋面。 

铝合金或塑

钢窗，进户门

为防盗门。 

上水、下水、

电、有线、

宽带、电话

到户。 

砖木结构 
砖木结构；檐高为 3.0 米；砖条形基础；

24 砖墙或空斗墙重、正规木屋架，正

规木梁柱。 

室内地面水泥

砂浆（厨房、卫

生间、阳台进行

防水处理）。 

外墙装饰抹灰，内墙

刷白或清水墙。 
小青瓦或平瓦屋面。 木窗、木门。 

上水、下水、

电到户。 

石木结构 
石木结构；檐高为 3.0 米；灰土或碎石

基础；简易木架、毛石、杂砖墙；木架。 
三合土或杂土

地面。 
内、外墙面无装饰。 

平瓦、石棉瓦或其他

屋面（顶棚无装

饰）。 

木窗、木门或

铁门铁窗。 
上水、下水、

电到户。 

土木结构 
土木结构：檐高为 3.0 米；灰土或碎石

基础；简易木架、土、土砖墙；木架。 
三合土或杂土

地面。 
内、外墙面无装饰。 

平瓦、石棉瓦或其他

屋面（顶棚无装

饰）。 

木窗、木门或

铁门铁窗。 
上水、下水、

电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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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结构 
钢结构：层高为 4.5 米；砖条形基础；

简易钢架承重。 
水泥地面。 

复合彩钢板围护，内、

外墙面无装饰。 
复合彩钢板顶棚，顶

棚无装饰。 
塑钢门窗。 

上水、下水、

电到户。 

附表 6  房屋经济耐用年限和残值率表 

经济耐用年限（年） 
结构 

非腐蚀生产用房 受腐蚀生产用房 非生产用房 
残值率 

钢混结构 50 35 60 0 

砖混结构 40 30 50 2% 

砖木结构 35 20 40 6% 

土木结构 30 20 30 5% 

石木结构 35 30 40 4% 

钢结构 40 30 50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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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7  房屋成新率评定对照表 

结构成新 钢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砖混结构 砖木结构 石木、土木结构 

十成 新建房屋 
（特殊情况例外） 

新建房屋 
（特殊情况例外） 

新建房屋 
（特殊情况例外） 

新建房屋 
（特殊情况例外） 

新建房屋 
（特殊情况例外） 

九成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有足够承

载能力，无不均匀沉降。 
②承重构件：完好牢固。 
③非承重墙：砖墙完好

牢固，拼缝处密实。 
④屋面：不渗漏，防水

层、隔热层、保温层完

好；排水畅通。 
2、装修部分： 
①门窗：完好无损，开

关灵活。 
②内外粉刷：完整无损，

无变形。 
③屋面顶棚：完好牢固，

无变形。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水管道

畅通无阻。 
②电照：电器设备、线

路、各种照明装置完整

牢固，绝缘良好。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有足够承

载能力，无不均匀沉降。 
②承重构件：完好牢固。 
③非承重墙：砖墙完好

牢固，预制墙板节点牢

固，拼缝处密实。 
④屋面：不渗漏，防水

层、隔热层、保温层完

好；排水畅通。 
⑤楼地面：整体面层完

好平整，楼地面平整坚

固，块料面层完整牢固。 
2、装修部分： 
①门窗：完好无损，开

关灵活。 
②内外粉刷：完整无损，

无变形。 
③顶棚：完好牢固，无

变形。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水管道

畅通无阻，各种卫生器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有足够承

载能力，无不均匀沉降。 
② 承 重 构 件 ： 砖 墙

（柱）、屋架完好牢固。 
③非承重墙：砖体完好

无损。 
④屋面：不渗漏，基层

平整完好；排水畅通。 
⑤楼地面：整体面层完

好平整。 
2、装修部分： 
①门窗：完好无损，开

关灵活。 
②内外粉刷：完整无损

（风裂除外）。 
③顶棚：完好牢固，无

变形。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水管道

畅通无阻，各种卫生器

具完好，零件齐全。 
②电照：线路、各种照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有足够强

度，无不均匀沉降。 
②承重构件：完好牢固，

无变形、腐朽、节点松

动。 
③非承重墙：墙体完好。 
④屋面：不渗漏，木基

层平整牢固，瓦面完好

无损，排水畅通。 
⑤楼地面：整体面层完

好，木楼地面平整牢固。 
2、装修部分： 
①门窗：完好无损，开

关灵活。 
②内外粉刷：完整牢固，

无裂缝、空鼓、脱落。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水管道

畅通无阻，各种卫生用

具完好。 
②电照：线路、各种照

明装置完好无缺，绝缘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有足够强

度，无不均匀沉降。 
②承重构件：完好牢固，

无变形、腐朽、节点松

动。 
③非承重墙：墙体完好。 
④屋面：不渗漏，木基

层平整牢固，瓦面完好

无损，排水畅通。 
⑤楼地面：整体面层完

好，木楼地面平整牢固。 
2、装修部分： 
①门窗：完好无损，开

关灵活。 
②内外粉刷：完整牢固，

无裂缝、空鼓、脱落。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水管道

畅通无阻，各种卫生用

具完好。 
②电照：线路、各种照

明装置完好无缺，绝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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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成新 钢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砖混结构 砖木结构 石木、土木结构 
具完好，零件齐全。 
②电照：电器设备、线

路、各种照明装置完整

牢固，绝缘良好。 

明装置完好无缺，绝缘

良好。 
良好。 良好。 

八成 部分符合九成条件者为八

成。 
部分符合九成条件者为八

成。 
部分符合九成条件者为八

成。 
部分符合九成条件者为八

成。 
部分符合九成条件者为八

成。 

七成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有承载能

力，有少量不均匀沉降，

但已稳定。 
②承重构件：基本完好，

梁、板、柱有轻微裂缝、

变形。 
③非承重墙：外墙面稍

有风化，轻微裂缝。 
④屋面：个别渗漏，隔

热层、保温层有局部损

坏；排水基本畅通。 
⑤地面：整体面层稍有

裂缝、空鼓、起砂、剥

落，块料面层有缝纹脱

落。 
2、装修部分： 
①门窗：少量开关不灵，

门窗少量变形、锈蚀，

五金个别残缺。 
②内外粉刷：稍有脱灰、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有承载能

力，有少量不均匀沉降，

但已稳定。 
②承重构件：基本完好，

梁、板、柱有轻微裂缝、

变形、露筋。 
③非承重墙：外墙面稍

有风化，轻微裂缝，预

制墙板拼缝处不够密实，

稍有局部破损。 
④屋面：个别渗漏，隔

热层、保温层有局部损

坏；卷材防水稍有空鼓、

翘边或封口不严，油膏

防水发现龟裂，刚性防

水稍有纤维性裂缝，块

体防水层有脱壳。排水

基本畅通。 
⑤楼地面：整体面层稍

有裂缝、空鼓、起砂、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有承载能

力，有少量不均匀沉降。 
②承重构件：墙、柱、

梁基本完好。屋架各部

件节点基本完好。 
③非承重墙：轻微裂缝，

面层破损。 
④屋面：局部渗漏，排

水设施基本畅通。 
⑤楼地面：整体面层基

本完好。 
2、装修部分： 
①门窗：少量开关不灵，

玻璃五金少量残缺。 
②内外粉刷：稍有空鼓、

裂缝、风化。 
③顶棚：少量面层破裂、

缺损，少量压条脱钉。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水管道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有足够承

载能力，有少量不均匀

沉降。 
②承重构件：砖墙基本

完好。木柱架稍有损坏，

个别节点有松动，铁件

锈蚀支撑松动。 
③非承重墙：基本完好。 
④屋面：局部渗漏，稍

有翘曲，瓦面少量破损、

松动。 
⑤楼地面：水泥地坪基

本完好，楼地面层部分

磨损。 
2、装修部分： 
①门窗：少量开关不灵，

基本完好。 
②内外粉刷：稍有空鼓、

裂缝或风化，勾缝砂浆

少量松酥脱落。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有足够承

载能力，有少量不均匀

沉降。 
②承重构件：砖墙基本

完好。木柱架稍有损坏，

个别节点有松动，铁件

锈蚀支撑松动。 
③非承重墙：基本完好。 
④屋面：局部渗漏，稍

有翘曲，瓦面少量破损、

松动。 
⑤楼地面：水泥地坪基

本完好，楼地面层部分

磨损。 
2、装修部分： 
①门窗：少量开关不灵，

基本完好。 
②内外粉刷：稍有空鼓、

裂缝或风化，勾缝砂浆

少量松酥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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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鼓、裂缝、脱落。 
③顶棚：面层稍有脱钉、

裂缝、翘角、缺损。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水管道

基本畅通。 
②电照：设备、线路照

明装置基本完好。 

剥落，楼地面少有磨损，

块料面层有缝纹脱落。 
2、装修部分： 
①门窗：少量开关不灵，

门窗少量变形、锈蚀，

五金个别残缺。 
②内外粉刷：稍有脱灰、

空鼓、裂缝、脱落。 
③顶棚：面层稍有脱钉、

裂缝、翘角、缺损。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水管道

基本畅通，卫生器具基

本完好。 
②电照：设备、线路照

明装置基本完好。 

基本畅通，各种卫生器

具基本完好，个别零件

缺损。 
②电照：线路、各种照

明装置基本良好。 

③顶棚：无明显变形，

面层有细裂缝，部分缺

损、脱落。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水基本

通畅，卫生器具基本完

好。 
②电照：线路、各种照

明装置基本完好。 

③顶棚：无明显变形，

面层有细裂缝，部分缺

损、脱落。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水基本

通畅，卫生器具基本完

好。 
②电照：线路、各种照

明装置基本完好。 

六成 部分符合七成条件者为

六成。 
部分符合七成条件者为

六成。 
部分符合七成条件者为

六成。 
部分符合七成条件者为

六成。 
部分符合七成条件者为

六成。 
五成 稍好下列条件都为五成 稍好下列条件都为五成 稍好下列条件都为五成 稍好下列条件都为五成 稍好下列条件都为五成 

四成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承载能力

不足，有较大不均匀沉

降，对上部结构已产生

一定影响。 
②承重构件：有轻微变

形，钢结构锈蚀。 
③非承重墙：墙面局部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承载能力

不足，有较大不均匀沉

降，对上部结构已产生

一定影响。 
②承重构件：有轻微裂

缝混凝土剥落，露筋锈

蚀。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有一定强

度，局部有较大不均匀

沉降，对上部结构已产

生一定影响（变形、裂

缝）。 
②承重构件：墙、柱产

生下沉开裂，屋架有局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下沉较大，

对上部结构已产生一定

影响（变形裂缝）。 
②承重构件：局部承重

砖墙变形、裂缝，大结

构局部倾斜、下垂，侧

向变形，腐朽蛀蚀，少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下沉较大，

对上部结构已产生一定

影响（变形裂缝）。 
②承重构件：局部承重

砖墙变形、裂缝，大结

构局部倾斜、下垂，侧

向变形，腐朽蛀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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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坏，变形。 
④屋面：局部漏雨，隔

热层、保温层严重损坏。 
2、装修部分： 
①门窗：开关不灵，翘

曲脱榫，木质腐朽。钢

门窗变形、玻璃、五金

残缺不全。 
②内外粉刷：部分空鼓、

裂缝、剥落、贴面掉角、

脱落。 
③顶棚：面层局部损坏，

有明显下垂变形。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管锈蚀严

重，下水破漏。 
②电照：设备陈旧，电

线老化。 

③非承重墙：墙面局部

损坏，部分立筋松动变

形。 
④屋面：局部漏雨，隔

热层、保温层严重损坏。 
⑤楼地面：整体面层空

鼓、裂缝剥落、严重起

砂。楼地面腐朽蛀蚀、

翘裂、松动。 
2、装修部分： 
①门窗：开关不灵，翘

曲脱榫，木质腐朽。钢

门窗变形、玻璃、五金

残缺不全。 
②内外粉刷：部分空鼓、

裂缝、剥落、贴面掉角、

脱落。 
③顶棚：面层局部损坏，

有明显下垂变形。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管锈蚀严

重，下水破漏。 
②电照：设备陈旧，电

线老化。 

部变形、腐朽、锈蚀。 
③非承重墙：部分裂缝，

间隔墙面层局部损坏，

失修严重。 
④屋面：局部漏雨，平

层面、隔热层、防水层

破损较重，板层面基层

局部有腐朽变形。排水

设施破坏严重。 
⑤楼地面：整体面层部

分空鼓、剥落。 
2、装修部分： 
①门窗：部分开关不灵，

局部破缺。 
②内外粉刷：部分空鼓、

裂缝、剥落，勒角严重

侵蚀，有大面积风化。 
③顶棚：面层损坏较重，

有下垂变形。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管锈蚀，

下水不够通畅，卫生器

具个别滴漏损坏严重。 
②电照：电线老化，照

明装置残缺。 

数节点松动，脱榫，铁

件锈蚀。 
③非承重墙：部分裂缝

较重。 
④屋面：基层部分下垂，

腐朽。排水设施锈烂、

断裂。 
⑤楼地面：水泥面层裂

缝、磨损露石。木楼板

大部分磨损细缝。 
2、装修部分： 
①门窗：部分变形，部

分残缺，开关不灵，木

质腐朽。 
②内外粉刷：风化较重，

裂缝脱落，勾缝砂浆松

动脱落。 
③顶棚：吊筋松动下垂，

面层破烂脱落。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水管道

锈蚀，下水管不够通畅，

卫生器具破损较大。 
②电照：电线老化、照

明装置残缺。 

数节点松动，脱榫，铁

件锈蚀。 
③非承重墙：部分裂缝

较重。 
④屋面：基层部分下垂，

腐朽。排水设施锈烂、

断裂。 
⑤楼地面：水泥面层裂

缝、磨损露石。木楼板

大部分磨损细缝。 
2、装修部分： 
①门窗：部分变形，部

分残缺，开关不灵，木

质腐朽。 
②内外粉刷：风化较重，

裂缝脱落，勾缝砂浆松

动脱落。 
③顶棚：吊筋松动下垂，

面层破烂脱落。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上、下水管道

锈蚀，下水管不够通畅，

卫生器具破损较大。 
②电照：电线老化、照

明装置残缺。 

三成 稍好于下列条件者为三

成 
稍好于下列条件者为三

成 
稍好于下列条件者为三

成 
稍好于下列条件者为三

成 
稍好于下列条件者为三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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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成新 钢结构 钢筋混凝土结构 砖混结构 砖木结构 石木、土木结构 

 

 

 
二成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强度不足，

有明显不均匀沉降，影

响整体安全使用。 
②承重构件：有明显下

挠倾向、变形，钢结构

锈蚀严重。 
③非承重墙：砖隔墙严

重开裂、倾斜、腐蚀。

门隔离筋松动、断折，

面层破坏严重。 
④屋面：严重漏雨，隔

热层、保温层严重损坏。 
2、装修部分： 
①门窗：普通开关不灵，

木材腐朽。钢门窗锈蚀

变形。 
②内外粉刷：严重空鼓、

剥落。 
③顶棚：基层下垂翘裂、

变形严重。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下水管道严重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强度不足，

有明显不均匀沉降，影

响上部安全使用。 
②承重构件：有明显下

挠倾向、裂缝变形，混

凝土剥落，露钢筋锈蚀

严重。 
③非承重墙：砖隔墙严

重开裂、倾斜、腐蚀。

门隔离筋松动、断折，

面层破坏严重。 
④屋面：严重漏雨，隔

热层、保温层严重损坏。 
⑤楼地面：整体面层严

重起砂剥落，楼地面层

破损腐朽。 
2、装修部分： 
①门窗：普通开关不灵，

木材腐朽。钢门窗锈蚀

变形。 
②内外粉刷：严重空鼓、

剥落。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强度不足，

有较大不均匀沉降，且

仍继续发展，严重影响

住房安全。 
②承重构件：承重墙（柱）

严重损坏，有明显倾斜

变形，层架端节点腐朽，

锈蚀严重，有下挠变形。 
③非承重墙：严重开裂、

倾斜、墙立筋松动、断

折，面层破损。 
④屋面：严重漏雨，平

屋面、防水隔热层都严

重破损，排水设施严重

锈烂。 
⑤楼地面：整体面层严

重剥落，木楼地面腐朽

破损。 
2、装修部分： 
①门窗：普通开关不灵，

朽乱。 
②内外粉刷：严重风化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有明显不

均匀沉降，且仍继续发

展，严重影响上部结构

安全。 
②承重构件：墙体严重

倾斜、开裂。木柱架倾

斜腐朽，侧向变形严重。 
③非承重墙：砖墙裂缝

倾斜。 
2、装修部分： 
①门窗：普通开关不灵，

翘曲变形严重。 
②内外粉刷：普遍风化、

脱落。 
③顶棚：严重下垂变形。

面层破烂不堪。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下水管道严重

堵塞，锈蚀，卫生器具

严重残缺。 
②电照：电线普遍老化，

照明装置残缺不齐，绝

1.结构部分： 
①地基基础：有明显不

均匀沉降，且仍继续发

展，严重影响上部结构

安全。 
②承重构件：墙体严重

倾斜、开裂。木柱架倾

斜腐朽，侧向变形严重。 
③非承重墙：砖墙裂缝

倾斜。 
2、装修部分： 
①门窗：普通开关不灵，

翘曲变形严重。 
②内外粉刷：普遍风化、

脱落。 
③顶棚：严重下垂变形。

面层破烂不堪。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下水管道严重

堵塞，锈蚀，卫生器具

严重残缺。 
②电照：电线普遍老化，

照明装置残缺不齐，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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堵塞。 
②电照：照明装置陈旧

残缺，电线普遍老化。 

③顶棚：基层下垂翘裂

严重，木质腐朽。面层

破损脱落严重。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下水管道严重

堵塞，卫生器具严重残

缺。 
②电照：照明装置陈旧

残缺，电线普遍老化。 

剥落。 
③顶棚：基层破乱，面

层损缺。 
3.水电卫设施部分： 
①水卫：下水管道严重

堵塞，卫生器具严重残

缺。 
②电照：电线普遍老化、

凌乱，照明装置陈旧，

不符合绝缘要求。 

缘不符合安全用电要求。 缘不符合安全用电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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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8  房屋成新率范围评定标准表 

完损等级 评定标准 成新率范围 

完好 结构构件完好，装修和设备完好、齐全完整，管道畅通，现状良好，使

用正常。或虽然个别分项有轻微损坏，但一般经过小修就能修复的。 80%—100% 

基本完好房 结构基本完好，少量构部件有轻微损坏，装修基本完好，设备、管道现

状基本良好，能正常使用，经过一般性的维修能恢复的。 60%—79% 

一般损坏房 
结构一般性的损坏，部分构部件有损坏或变形，屋面局部漏雨，装修局

部有破损，设备、管道不够畅通，水卫、电照管线、器具和零件有部分

老化、损坏或残缺，需要进行中修或局部大修更换部件的。 
40%—59% 

严重损坏房 
房屋年久失修，结构有明显变形或损坏，屋面严重漏雨，装修严重变形、

破损，设备陈旧不齐全，管道严重堵塞，水卫、电照管线、器具和零部

件残缺及严重损坏，需进行大修或翻修、改建的。 
30%—39% 

危险房 承重构件已属危险构件，结构丧失稳定及承载能力，随时有倒塌可能，

不能确保住用安全的。 不足三成新，按残值计算 

 

 


